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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绿海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进入摘牌整理期交易并将被终止挂牌的 

                   第一次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公司股票将被终止挂牌的原因 

长江绿海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未能按照规定时间披

露 2021 年年度报告，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终止挂牌

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终止挂牌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的规定，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全国股转公司”)决定终止公司股票挂牌。公司

于 2022 年 8 月 23 日收到全国股转公司出具的《关于终止长江绿海环境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挂牌的决定》（股转发〔2022〕468 号），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9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收到终止股票挂牌决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5）。 

二、公司股票进入摘牌整理期的具体安排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复核实施细则》第十四条的规定，公司对

终止挂牌决定存在异议的，应当在收到终止挂牌决定或者公告发布之日（以在先

者为准）起 5个交易日内向全国股转公司提交复核申请。公司未在复核期限届满

前提出复核申请，并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发布了《关于未提出复核申请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为 2022-026）。 

根据《终止挂牌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复

核申请且不存在影响股票恢复交易的情形，公司股票自2022年 9月7日起复牌，

并于 2022 年 9 月 22 日终止挂牌。恢复交易期间，全国股转公司对公司股票进行



特殊标识，证券简称变更为“摘牌绿海”。摘牌整理期间，公司于每个交易日前

1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公司股票进入摘牌整理期交易并将被终止挂牌的风险提示

公告。 

三、终止挂牌后的相关安排 

根据《终止挂牌实施细则》规定，如股票终止挂牌时公司股东人数超过 200

人，公司股票将进入全国股转公司设立的专区转让，并履行非上市公众公司治理、

信息披露等义务。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 人的终止挂牌公司，可在注册地区域性股

权市场进行股份登记托管，符合区域性股权市场挂牌条件的可以当地挂牌，或者

依法作出其他安排。 

四、公司和主办券商接受投资者咨询的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公司将努力做好与股东的解释沟通工作，妥善解决投资者诉求，保障股东依

法查阅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等知情权。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后公司股票的登记、转让、

公告管理等事宜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全国股转公司相关规则

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相关规定执行。 

公司、主办券商接受投资者咨询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公司联系人：林善福        电话：13888837978 

主办券商联系人：李晓强     电话：010-87820594-805 

 

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的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长江绿海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6 日 


